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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8/2021_2022__E8_A1_8C_

E6_94_BF_E6_B3_95_E6_c36_478044.htm [案情] 1991年5月14日

，某市人民法院以刑事判决，认定郑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

徒刑7年；犯投机倒把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数罪并罚决定

执行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。判决后，郑某不服提起上诉。某

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1年7月22日作出刑事裁定，维持原判。

郑某仍不服，不断申诉。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，于1995

年3月15日以刑事再审判决，维持市人民法院和地区中级人民

法院对郑某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的判决，撤销市人民

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对郑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

。1995年4月24日郑某被释放。同年6月22日郑某提出刑事赔偿

要求。 [问题] （1）从程序上讲，郑某应当首先向谁提出刑事

赔偿申请？ （2）如果上述被申请机关拒绝赔偿，郑某还可

以有什么救济途径7 （3）本案是否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？赔

偿义务机关是谁？ （4）如果赔偿，赔偿金额应当如何计算

？如果不赔，又如何处理了结？ [答案] （1）郑某应当首先向

某地区申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。 （2）向省高级人

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。 （3）本案属于国

家赔偿的范围，赔偿义务机关是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。 （4）

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，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

平均工资计算。应赔偿的时间是扣除投机倒把罪应执行刑罚

的部分，其余多关押的时间。 [解析] 本案虽不属于全案无罪

判决，但经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盗窃罪时，已经实际服刑4

年零6个月，即盗窃罪已经开始执行。由于原审的错判，使郑



某被多羁押3年零6个月。再审改判无罪的，作出原生效判决

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。 [相关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] 《

国家赔偿法》第18条、第21条、第26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